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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05        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2-119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购置内贸化学品船舶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5 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投资购置船舶的议案》，即同意公司拟投资不超过 33,000 万元人民币购置五艘市

场存量化学品船（含油化两用船），购置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全资持有、合作共有，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拟购置标的船舶的市场考察，船舶勘验，择优确定标

的船舶，船舶购置合同的谈判与签署，船舶交接，船舶所有权、营运证及其他船

舶证书资料的变更登记等全部与拟购置船舶相关的事宜。 

为进一步储备船舶运力、扩大船队规模、完善运力结构，满足公司业务经营

的实际需要。公司向东莞市丰海海运有限公司购置了其名下船名为“盛航化 9”轮

（原船名“丰海 9”轮）及“盛航化 10”轮（原船名“丰海 18”轮）两艘内贸化学品船

舶 100%所有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8,755 万元/艘（含税价），合计交易总价款

为人民币 17,51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管理层根据董事会授权，已先后完成上述议案中两

艘船舶买卖协议的签署、船舶交接、船舶所有权等全部船舶证书资料的变更登记。

目前，上述两艘船舶在经过必要的厂修改造后已投入运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购置船

舶的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且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投资购置船舶的议案》，本次购置船舶的交易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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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丰海海运有限公司 

注册日期：2004 年 6 月 10 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迎宾大道 20 号 1 栋 301 室 

业务范围：国内沿海油船及普通货船海务、机务管理，船舶检修、保养、船

舶买卖、租赁、营运及资产管理，其他船舶管理服务，港澳航线运输业务，国际

船舶危险品运输，国际船舶管理业务，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及广东省内河化学

品船、成品油船运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

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盛航化 9”轮基本情况 

船舶名称：盛航化 9            船舶类型：散装化学品船/油船 

IMO 号：9485576              船级社：CCS 

建造时间：2008 年 11 月        总吨/净吨：5,612 /3,142 

建造厂家：浙江东鹏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盛航化 10”轮基本情况 

船舶名称：盛航化 10           船舶类型：散装化学品船/油船 

IMO 号：9563639              船级社：CCS 

建造时间：2009 年 12 月        总吨/净吨：5,614 /2,538 

建造厂家：浙江海丰造船有限公司 

（三）权属状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性转让的权利，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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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的船舶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船舶，参照国内散装化学品船/油船的市场行情，经双

方充分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涉及的单艘船舶价格为人民币 8,755 万元（含税价）。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盛航化 9” 轮 

1、合同主体 

    出卖人：东莞市丰海海运有限公司 

买受人：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购买价格：含税总价款为人民币 8,755 万元。 

3、交船时间：2022 年 9 月 20 日±5 日（具体日期可以由买受人选择）。 

4、付款：合同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船舶价款的 20%；船舶实体交接后

支付船舶价款的 70%；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标的船舶所有权注销证书原件、船舶

营业运输证注销证明原件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船舶价款的 10%。 

5、违约责任：若在买受人按时足额支付首期款后，出卖人未能按照本合同

约定的方式和期限完成标的船舶交付及船舶证书转移手续等本合同项下出卖人

主要合同义务，买受人有权解除本合同，有权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金，并承担违

约责任。若买受人未按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船舶价款或存在其他严重违约事

件、违约情形的，出卖人有权解除本合同，有权要求买受人承担违约金，并承担

违约责任。 

（二）交易标的“盛航化 10” 轮 

1、合同主体 

    出卖人：东莞市丰海海运有限公司 

买受人：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购买价格：含税总价款为人民币 8,7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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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船时间：2022 年 10 月 19 日±5 日（具体日期可以由买受人选择）。 

4、付款：合同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船舶价款的 20%；船舶实体交接后

支付船舶价款的 70%；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标的船舶所有权注销证书原件、船舶

营业运输证注销证明原件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船舶价款的 10%。 

5、违约责任：若在买受人按时足额支付首期款后，出卖人未能按照本合同

约定的方式和期限完成标的船舶交付及船舶证书转移手续等本合同项下出卖人

主要合同义务，买受人有权解除本合同，有权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金，并承担违

约责任。若买受人未按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船舶价款或存在其他严重违约事

件、违约情形的，出卖人有权解除本合同，有权要求买受人承担违约金，并承担

违约责任。 

六、购置船舶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购置内贸化学品船舶，是为满足国内化学品运输业务的实际需

要，符合公司长期战略规划。有利于进一步增加公司船队规模，优化船舶运力结

构，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船舶的交易价格，参照国内散装化学品船/油船的市场行情，

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主营业务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船舶买卖合同》； 

2、《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1 日 


